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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46       证券简称：商赢环球         公告编号：临-2018-047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核准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091

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6,997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 10.41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810,387,7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

币 70,057,222.13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740,330,477.87 元。上述

募集资金于 2016年 9月 28日全部到账，并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验，出具了中兴财光华审验字（2016）第 104002 号《商赢环球股份

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

和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于2016年10月13

日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奉贤支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10月15日披露的《关于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67）。 

2018 年 2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13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将原募集资金投资的“环球星光美

国物流基地项目”、“环球星光品牌推广项目”变更为“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本次涉及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22,300 万元及其相应利息，其中

“环球星光美国物流基地项目”的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12,300 万元，“环球

星光品牌推广项目” 的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10,000万元。本次涉及变更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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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占募集资金总额（未计算利息收入）的比例为 7.93%，已投入金额为人民币 0

元。本次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将采取借款或增资的

形式将人民币 22,300 万元投入公司控股子公司环球星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用于

其向全资子公司 Star Ace Asia Limited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以上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 2月 14日披露的《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及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或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26）。2018 年 3 月 1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日披露的《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8-031）。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

立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确保资金使用安全，提高其使用效率和效益， 

最大限度地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的规定，

Star Ace Asia Limited在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设立了募集资金

专项存储账户。 

2018年4月17日，公司与Star Ace Asia Limited、兴业证券及厦门国际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四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止2018年3月31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开户名称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存储金额 

1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上

海青浦支行 
583280564500028 104,187,059.26 

2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行上海奉贤支

行 
31050182360000000854 9,337,266.37 

3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行上海奉贤支 31050182360000000855 365,761.26 



3 

行 

4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上海陆家嘴

支行 
216180100100116759 4,800,559.31 

5 商赢体育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上

海青浦支行 
583415201800028 3,196,034.03 

6 大连创元新材料有限公司 
哈尔滨银行大连马栏

广场支行 
1275513861904207 1,503,355.42 

7 上海烨歆贸易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陆家嘴支行 
216180100100124737 1,154.55 

8 Star Ace Asia Limited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 
8032250000000069 36,899.07 

合计 123,428,089.27 

注： Star Ace Asia Limited在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账户为美金账户，截

止2018年3月31日的账户余额为5,868.08美元，以2018年3月31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1：6.2881

折算成人民币为36,899.07元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人）（以下简称“丙方”） 

丁方：Star Ace Asia Limited（以下简称“丁方”） 

根据甲方的相关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甲方拟将部分募集资金借款给丁方。

为规范甲方和丁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证券法》、《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等，甲、乙、丙、丁四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丁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8032250000000069，截至【2018】年【3】月【15】日，专户余额为美元零元。

后续甲方将向专户转入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2,300万元的美元。甲方、丁方应采取

有效措施确保该专户账户收入仅限甲方募集的资金及其孳息，该专户支出用于丁

方补充流动资金，不得挪作他用。 

丁方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可以以定期存款或通知存款等方式存

放募集资金，金额和期限由丁方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而定，但必须及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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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方。丁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丁方存单不得质押。 

2、专户开立和使用过程中，甲乙丁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

据法》、《支付结算办法》等支付结算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确认本协议约定的专户支出范围与募集资

金公告用途一致，并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指定保荐代表人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

方和乙方、丁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对甲方、丁方现场调查时应当

同时检查专户资金当前存储情况。 

4、甲方、丁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刘秋芬、吴益军可以随时到乙方

查询、复印丁方专户的账户收支结算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

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账户收支结算资料（如与人民银行现行相关管理办法相冲

突，则按人民银行现行相关管理办法执行）。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丁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和加盖丙方公章的单位介绍信；丙方出具的单位介绍信中应当列明所需查询

的专户信息、交易期间及其他查询要求。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并抄送给丙方。 

6、丁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等值人民币5000万元且

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甲方和乙方、丁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

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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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

账户收支情形的，丁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

资金专户。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9、凡因本合同发生的任何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友好协商不成

的，各方均同意通过向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

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

效。 

11、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丁四方各持一份，由甲方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中国证监会宁夏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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